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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期权合约结算价格计算方法的通知

各市场参与人：

为提高股票期权（以下简称“期权”）市场透明度，保障期权交易的正常进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期权试点交易规则》的有关规

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制定了期权合约结算价格的具体计算

方法。现通知如下：

一、除本通知另有规定外，期权合约的结算价格为该合约当日收盘集合竞价的成交价格。

二、期权合约当日收盘集合竞价未形成成交价格，但收盘前8分钟内的连续竞价阶段有成交的，以该连续竞价阶段最后成交价作为基准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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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按照以下原则确定期权合约的结算价格：

（一）收盘时有最优买价且大于等于基准价格的，结算价格为该最优买价。

（二）收盘时有最优卖价且小于或者等于基准价格的，结算价格为该最优卖价。

（三）收盘时有最优买价和最优卖价，且基准价格介于最优买价和最优卖价之间的，结算价格为基准价格。

三、期权合约当日收盘集合竞价未形成成交价格，且收盘前8分钟内的连续竞价阶段没有成交，但收盘时同时存在最优买价和最优卖价的，

结算价格为该最优买价和最优卖价的中间值。

四、按照本通知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的规定均未能确定期权合约结算价格的，如果期权合约当日收盘时最优买价为涨停价格的，则结算

价格为该涨停价格。

五、按照本通知第一条至第四条的规定均未能确定期权合约结算价格，或确定的结算价格为无效价格，则按照以下原则确定结算价格：

（一）对于同一合约品种中到期月份、行权价格及合约类型均相同的期权合约，如果标准合约具备结算价格，而非标准合约无结算价格或者

结算价格为无效价格，则参考标准合约的结算价格，确定非标准合约的结算价格；如果非标准合约具备结算价格，而标准合约无结算价格或者结

算价格为无效价格，则参考非标准合约的结算价格，确定标准合约的结算价格。

（二）对于同一合约品种中到期月份及行权价格相同的期权合约，如果认购期权具备结算价格，而认沽期权无结算价格或者结算价格为无效

价格，则参考认购期权的结算价格对应的隐含波动率，确定认沽期权的结算价格；如果认沽期权具备结算价格，而认购期权无结算价格或者结算

价格为无效价格，则参考认沽期权的结算价格对应的隐含波动率，确定认购期权的结算价格。

（三）对于同一合约品种中到期月份与合约类型相同的期权合约，如果有一个及以上合约具备结算价格，而其他合约无结算价格或者结算价

格为无效价格的，则参考该一个及以上合约的结算价格对应的隐含波动率，确定其他期权合约的结算价格。



（四）按照本条前述规定仍未能确定结算价格的，由上交所根据市场情况以及期权品种交易情况，计算该期权合约的结算价格。

六、对于按照本通知第一条至第五条规定确定的期权合约结算价格，按照以下原则进行合理性检查和修正：

（一）对于同一合约品种中到期月份、行权价格以及合约类型均相同的期权合约，如果标准合约和非标准合约都具备结算价格但结算价格不

同的，则取当日交易量较大的标准或者非标准合约的结算价格，作为非标准合约或者标准合约的结算价格；如果二者交易量相等，则取标准合约

的结算价格，作为非标准合约的结算价格。

（二）如果按照本通知第一条至第五条规定确定的期权合约结算价格仍比其内在价值小，则以其内在价值作为该期权合约的结算价格。

（三）对于同一合约品种中到期月份及合约类型相同的期权合约，按照行权价格序列进行检查和修正，以使认购期权行权价格越高、结算价

格越低，认沽期权行权价格越高、结算价格越高。

（四）对于同一合约品种中行权价格及合约类型相同的期权合约，按照到期月份顺序进行检查和修正，以使期权合约到期月份越晚、结算价

格越高。

（五）按照上述原则进行合理性检查和修正后形成的结算价格仍明显不合理的，上交所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进行调整。

七、期权合约最后交易日，按照以下原则确定期权合约的结算价格：

（一）最后交易日为实值的认购合约，其结算价格为合约标的当日收盘价格减去行权价格的差值；最后交易日为实值的认沽合约，其结算价

格为行权价格减去合约标的当日收盘价格的差值；

（二）最后交易日为虚值或者平值的期权合约，其结算价格为0。

八、根据本通知计算的结算价格，按照四舍五入原则取期权合约最小价格变动单位的整数倍。

九、上交所及中国结算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对结算价格的计算方法进行调整，并向市场公布。



十、本通知下列用语具有以下含义：

（一）无效价格，是指按照本通知第一条至第四条确定的小于或者等于期权合约内在价值的期权合约结算价格；

（二）标准合约，是指合约条款未因合约标的除权、除息而发生调整的期权合约；

（三）非标准合约，是指合约条款因合约标的除权、除息而发生调整的期权合约。

十一、本通知由上交所、中国结算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特此通知。

 

 

 

                                                                                              上海证券交易

所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二○一五年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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